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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併發症)
送/檢驗教育訓練

報告單位：檢驗及疫苗研製中心
日期：112年3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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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併發症)送檢驗說明

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併發症)公費檢驗申報及核付方式說明

非法傳批次送驗

批次上傳COVID-19相關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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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簡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併發症)送/檢驗作業，除中央健康保險署檢驗結果上

傳與申報作業機制停止後，符合該疾病病例定義臨床條件之個案PCR/抗原快篩檢

驗「陰性」結果，須至本署實驗室資訊管理系統（LIMS)建立非法傳檢體送驗單及

完成報告登錄外，其他情形均無須額外處理送/檢驗作業。

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併發症)送檢驗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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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相關規範細節後續將正式發文通知

2. 核付方式要點簡述

 健保上傳與申報機制停止前：給付資料來源-通報之檢驗資料(陽性)及以診

療項目代號「PCRN-COVID19」(陰性)+「FSTN-COVID19」(陰性)之健保

上傳與相關申報比對一致之資料為主。

 健保上傳與申報機制停止後：給付資料來源-通報之檢驗資料(陽性)及LIMS

非法傳送檢驗資料(陰性)。

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併發症)公費檢驗申報及核付方式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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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使用Chrome瀏覽器開啟網頁

➢ 利用本署單一簽入系統搜尋實驗室資訊管理系統(LIMS)或網址登打https://lims.cdc.gov.tw/





非法傳批次送驗

https://lims.cdc.gov.tw/


7









自動開啟範例檔分頁-先參考與保留檔案

檔案內紅字處為必填欄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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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動開啟代碼表

疾病及檢體種類代碼選擇：參照本署公告之「傳染
病檢體採檢手冊」規範
(https://www.cdc.gov.tw/Category/List/fl4pGet3T9fQxrpbICzuDw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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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範例檔>切換至「工作表1」分頁

2.參考代碼表完成必填欄位資料建立

Barcode可不必填寫，資料成功匯入後系統將自動給
號。(如何查Barcode可見P15)

3.資料格式設定為文字
(儲存格全選>儲存格格式>數值>文字>確定)

4.刪除範例分頁 >存檔
刪除範例分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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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等候該畫面自動結束(筆數多時等候時間會較長)

匯入送驗單檔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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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驗單檔案上傳狀態查詢：資料格式檢核

點選查詢

可得錯誤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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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資料錯誤情形範例

➢ 匯入檔案時誤點多次匯入鍵

➢ 某些列資料問題建議先刪除再上傳，問題資料另查。

➢ 無法處理之情形，請聯絡系統服務窗口 (02-23959825#3629、
cdclims.cdc.gov.tw)提供問題簡述、上傳檔案及/或系統相關截圖畫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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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驗單資料同步狀態查詢：成功上傳檔案中每筆資料轉入系統之狀態

(略)









1.確認資料同步筆數與上傳筆數

相同。

2.如遇無法解決之情形，請與系

統服務窗口聯繫 (02-23959825

#3629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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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法傳通報查詢

利用送驗單清單列印查詢Barcod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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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法傳通報查詢










前述為單位內已知檢驗結果，完成本署送驗資料建立以利後續檢驗單位登打報告。

若為核酸檢驗委託外單位代檢需求，須實際包裝、運送檢體時，請依本署傳染病檢體採檢手冊規範
包裝送驗。

➢ 送驗清單/檢體條碼列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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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出送驗清單PDF➔列印紙本併同檢體置於符合檢體採檢手冊規範之包裝後送出

產出單排式或橫排式條碼
可貼於採檢容器外辨視檢體用

➢ 送驗清單/檢體條碼列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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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驗應注意事項

➢ 符合規範之P650三層包裝

A. 藍色P650包裝之檢體外箱 (一) C. P650檢體運送罐B. 藍色P650包裝之檢體外箱 (二)

➢ 送驗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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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次上傳COVID-19相關報告

➢ 使用Chrome瀏覽器開啟網頁

➢ 利用本署單一簽入系統搜尋 LIMS或網址登打https://lims.cdc.gov.tw/

https://lims.cdc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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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次上傳COVID-19相關報告









21



 

下載範例檔及代碼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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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檔 代碼檔

1.將範例檔儲存格內容清空

2.鍵入對應前述非法傳送驗單之Barcode、病患身份證號

3.鍵入對應之PCR或/及抗原檢驗結果代碼 (擇一必填)

4.資料格式設定為文字(儲存格全選>儲存格格式>數值>文字>確定)

5.存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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匯入檢驗結果檔案

請等候該畫面自動結束
(筆數多時等候時間會較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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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VID-19相關檢驗結果檔案上傳狀態查詢：資料格式檢核

➢ 點選查詢可得錯誤情形

➢ 無法處理之情形，請聯絡系統服務窗口 (02-
23959825#3629、cdclims.cdc.gov.tw)提供問
題簡述、上傳檔案及/或系統相關截圖畫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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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VID-19相關檢驗結果檔案上傳狀態查詢：資料格式檢核



(略)

1.確認資料同步筆數與上傳筆數相同

2.若筆數不相同，可於同步失敗條件查得原因進行排除。

如遇無法解決之情形，請與系統服務窗口聯繫 (02-

23959825#362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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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利用送驗疾病、採檢起迄日、報告狀態設定查詢應完成但未完成報告之情形。

2.報告狀態：未完成及未收件者請務必於時效內完成報告登錄。

3.若為錯誤送驗單：未收件前-請送驗單位刪除送驗單，收件後-請以維護單維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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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LIMS系統在哪?

A：開啟Chrome瀏覽器，網址登打https://lims.cdc.gov.tw/即可找到。

Q：打了網址但沒看到LIMS首頁!

A：請撥02-23959825#3629告知服務窗口提供本署系統網路服務申請表，待本署資訊室

審核通過開通防火牆後即可看到系統首頁。

Q：我沒辦法登入使用!我沒帳號!

A：LIMS首頁=>帳號申請=>頁面資料完成填寫並傳真(02-26519632)經主管簽章之疾病

管制署實驗室資訊管理系統帳號申請單=>本署審核通過=>以憑證登入LIMS使用

Q：我遇到看不懂的訊息或遇到無法解決的情形

A：請提供問題簡述、上傳檔案及 /或系統相關截圖畫面至系統服務窗口 (02-

23959825#3629、cdclims.cdc.gov.tw

https://lims.cdc.gov.tw/


28

謝謝聆聽
敬請指教


